
■有问必答

提问： 婚纱摄影公司摄影师 钟先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摄影师离职，能否带走自己拍的照片？

“等弄明白了谁是用工单位，
谁是用人单位， 咋告状也变成了
难题。 ”周勤表示，如果向原单位
即用工单位主张权利，因超过了1
年的诉讼时效，仲裁可能不受理；
要是告用人单位即劳务派遣单
位， 他主张权利那段时间又不存
在劳动关系，不会得到法律支持。

这该怎么办呢？ 他求助法律
援助后， 在致诚公益律师霍薇的
无偿援助下，通过劳动仲裁，打了
将近两年官司， 涉事单位不愿掏
一分钱的想法没有得逞， 最终支
付17945元各项经济补偿。

工作十一年成先进
却不知东家是何人

2003年4月10日，周勤入职北
京精密电器厂工作，职位是钳工。
当年，他已经33岁，在其他地方积
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到该厂后，
他继续保持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
的工作状态，凡事多做少说，同事
及车间主任等都很喜欢他。

由于工作踏实，业绩突出，从
不争名争利的他反倒年年被评为
先进，历年来获得了不少车间、公
司的荣誉。期间，他还考取了许多
资格证， 技术等级是车间里最高
的。 公司为了表彰先进、 激励后
进，根据业绩考核，每年年底都给
公司级先进发放1万多元奖金。从
入职至离职11年时间，周勤领过9
次这样的奖励，是名副其实的“老
先进”。

他工作的车间正对着风口 ，
长期的风吹加上上班的劳累，导
致其腿部多个关节患上严重的风
湿病。 2014年1月份，风湿病再次
复发，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才勉
强可以走路。医生警告他，不能继
续再受风吹了， 否则可能造成终
身瘫痪。

病情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 ，
他不得不选择离开心爱的工作岗
位。 有同事建议他先泡一段时间
的病号，公司还会为他支付工资，

等实在工作不了了再说。但是，他
认为， 既然不能上班就不拖累单
位，以免造成不好影响。 于是，他
主动提出了离职。

辞职手续还没批下来， 在和
老同事的聊天中， 他知道公司没
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已经离
职的员工都从公司领取了经济补
偿。 他心想：工作这么多年，是不
是也应该拿些赔偿呢？

他找到公司询问补偿的事 ，
没想到公司找种种借口推脱。 在
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他决定
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在仲裁委
立案时， 因他填写的单位名称未
在工商注册无法立案。

“我们公司现在还是这个名
字，我刚刚从公司过来，地址和名
称没有错。 ”尽管他解释多次，仲
裁委工作人员仍然拒收他的申请
材料。 “难道我告错了？ 公司的牌
子还在厂门口挂着， 怎么就没有
注册了呢？ ”周勤不解。

公司悄悄改名称
职工已变成派遣工

由于完全不懂法律， 仲裁委
员会立案人员指导周勤找法律援
助中心。 霍薇律师开始认为这是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主张社会保
险待遇的案件， 也没想到办起来
会非常困难。

首先， 立案需要提供单位的
名称。 周勤一直认为单位就是精
密电器厂， 但律师在北京市企业
信用信息网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网都查不到该企业的信息。 他有
点慌了，“不可能啊， 我一直在这
儿上班， 我们单位的好多发票也
都是开这个单位， 怎么会查不到
呢？ ”“周师傅，别着急，回家找找
还有没有其他证据 ， 再核实一
下。 ”霍律师安慰他。

周勤到家中翻来覆去， 终于
找来一份 《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
费信息》，该表格显示，2010年8月
和2012年1月分别有北京汇众人

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
汇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为他
缴纳了社会保险。 而他从来没听
说过这两个公司， 也不清楚为什
么给他缴保险。

霍律师到工商局查询， 提交
了一系列材料后， 终于查到电器
厂早在2014年8月29日变更了名
称， 改为一家车辆智能装备技术
有限公司， 所以企业信息网查不
到更改前的名称。 “这就解决了一
大难题，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了。 ”
霍律师说。

可是， 两家为周勤缴纳社会
保险的公司到底与他是什么关
系？如果不是劳动关系，怎么会为
一个其他单位的员工缴纳社会保
险费呢？

经过回忆，周勤隐约记得，电
器厂在几年前让他签过一次劳动
合同，但是什么内容不让看，只是
签名而已。听完他的描述，霍律师
推测，电器厂是一家国企，很有可
能本厂要求员工与劳务派遣公司
签订了《劳动合同书》。 如果是这
样， 也就意味着周勤与劳务派遣
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 与电器厂
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虽然周勤
仍在原工作地点和原岗位上班，
但电器厂已经是他的用工单位，
不能算用人单位了。

公司注册信息不全
乱编电话号码才立案

经查询， 两家劳务派遣公司
的注册及住所地在东城区， 而周
勤的用工单位住所地在丰台区。
因此， 两个区的仲裁委员会对周
勤的诉请都有管辖权。

考虑到周勤腿脚不便， 走路
一瘸一拐， 霍律师建议他就近丰
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
立案人员收了材料。过了几天，仲
裁委员会通知： 认为按照北京市
有关管辖的规定， 应当到东城区
立案，并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鉴于这种情况， 周勤只得来
到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
案，但再次立案遇到不少困难。一
是他把用工单位写在了仲裁申请
书的左侧， 用人单位写在了申请
书的右面， 立案人员要求必须把
位置颠倒过来，否则不予立案。

周勤认为都在一张纸上，还
在同一面，没必要再写一遍，浪费
纸张。立案人员坚持必须更改，考
虑到周勤岁数大，书写困难，霍律
师代他手写了3份申请书。

再者是不知道用人单位的联
系方式。因为这是不能留空白的，
立案人员要求必须填写。 周勤根
本不知道有这两个单位， 更不清
楚联系方式， 霍律师通过网络、
114查号台也没查出联系电话，所
以，他就没填。

“我们不知道， 也查不到，没
法写； 仲裁委不是可以通过邮寄
的方式送达吗？ 为什么必须要填
电话号码，使用电话通知呢？ ”周
勤说道。

没办法， 周勤只得将电器厂
的电话写到劳务派遣公司联系方
式栏内，立案人员说，用人单位和
用工单位不能是同一个号码……

既然如此， 周勤干脆随便编
了一个号码填上去， 达到了立案
的要求，材料算递交上去了。

仲裁委第一次开庭，电器厂
和劳务派遣公司均未到庭。 仲裁
员说，用人单位联系不上，邮寄也
无法送达， 询问周勤是否可以提
供其他联系方式？ 因周勤不能提
供新的联系方式， 仲裁员说会再
次邮寄，仍邮寄不到的话，只能公
告送达。

派遣公司一年才现身
仲裁裁决员工获赔偿

转眼，到了2015年，案件无任
何进展。周勤有些着急，他本人和
律师多次到仲裁委询问情况，得
到的答复都是等着， 正在和单位
联系中。

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 书记
员与律师进行了多次沟通， 希望
能做几方的工作，解决这一纠纷。
用工单位的调解方案是3000元 ，
派遣单位仍联系不到，调解无果。

第二次开庭时距离立案已经
将近一年的时间， 对于周勤是一
种巨大的煎熬。然而，令人欣喜的
是，派遣公司意外地出庭了。这对

于周勤来说，无疑是好的征兆，意
味着可以进入正常的程序了。

由于周勤的诉讼请求很明
确，争议数额不是很大，仲裁员建
议各方先行调解。周勤认为，关于
社会保险的补偿数额十分明确，
既然调解，自己可以作出让步，对
于年休假的相关赔偿可以放弃，
能认可的调解方案是16000元。

电器厂认为， 公司也有其他
人与单位打官司， 跟周勤同样工
作年限的员工都是赔了几千，因
此，只同意支付5000元。

派遣公司认为，该社会保险
补偿的时间段周勤并未与该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因此，不同意支付
任何补偿， 只同意支付1000元的
年休假补偿。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讨价还
价，几方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调
解无任何结果。 不过， 仲裁员认
为，周勤不应该告用人单位，即劳
务派遣公司，因为，该未缴纳社会
保险时间的时间段与该公司未建
立劳动关系， 应当直接向用工单
位追讨待遇。

霍律师认为，根据法律规定，
涉及派遣公司的， 应当将用工单
位和用人单位作为共同被申请
人， 只告一个公司是不符合规定
的。 另一方面， 如果只告用工单
位，会涉及时效问题，因为法律规
定申请仲裁的时效是一年， 而早
在2010年， 周勤就与派遣公司签
订了《劳动合同书》，劳动关系已
经与用工单位终止4年时间，显然
超过了诉讼时效。

据此，霍律师认为，应由用工
单位承担未缴社会保险的责任，
年休假的补偿部分应当由用人单
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开完庭后， 周勤询问律师是
否应该接受5000元的赔偿， 律师
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虽然案件存
在争议， 但自己的法律意见有道
理， 建议他如果败诉可以到法院
起诉， 说服不了仲裁员不一定说
服不了法官。

尽管周勤做好了败诉的准
备，并且准备到法院立案。但令其
意想不到的是， 裁决结果完全支
持了律师的观点， 裁决电器厂和
劳务派遣公司分别承担各自的赔
偿责任， 应给付周勤的各项经济
补偿合计17945元。

裁决后， 单位并未起诉，并
且如数给了周勤所有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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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先生： 我是外地在北京的
打工者， 三年多前来到一家婚纱
摄影公司做了一名摄影师， 公司
从未跟我签订过劳动合同， 也未
缴纳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我每月没有保底工资， 全靠拍照
片拿提成， 拍得多， 挣的工资就
越多。 公司提供拍摄器材， 每次
拍外景时都有专车拉着我和顾客
一起去。

从今年开始， 公司生意一直
不太好， 客人少， 我的收入自然
就低， 所以我想辞职。 在公司工
作的三年多时间， 我拍摄了一些
自认为很优秀的作品， 想把这些
东西用U盘全部拷走， 但同事说
这些是我在此工作时的成果， 其
版权归这家婚纱摄影公司所有。

但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老板只给
提成未给我工资， 也没签订劳动
合同， 这些照片是由我创作的，
自然应该属于我所有。 请问： 我
是否可以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全部
复制走？

杨雪峰：你好，你的问题的关
键是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归谁所
有。 《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公民

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
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
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 著作权
由作者享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
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享有，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给予作者奖励：（一） 主要是利用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

件创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 产品设
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
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
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由此来看， 虽然你和公司未
签订劳动合同， 但你们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 而且拍摄照片是你的

本职工作， 所以这些摄影作品应
属于职务作品。 这些摄影作品都
是你利用公司的摄影器材在公司
的组织下进行的拍摄， 如果公司
对这些摄影作品承担责任的话，
你仅享有署名权， 著作权归公司
享有。 如果公司不承担责任， 你
享有著作权， 但公司有权在其业
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作品完成两
年内， 未经公司同意， 你不得许
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
式使用该作品。

打官司不知道告谁， 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劳动争议领域， 可能会有很多原因： 要么
是单位名称发生了变更， 造成职工告状找不到人； 要么是一个老板办了多家关联公司，
这些公司之间轮换用工， 职工不知道给谁干活儿； 要么是有劳务派遣公司介入， 使得
原单位与职工脱离关系， 想告它却告不着。 在电器厂工作的周勤却同时遇到这三种情
况， 致使其在单位工作11年， 还不知该问谁索要经济补偿金。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职工打官司才发现自己是派遣工
单位悄然改名 “偷”换用工方式


